附表：應另行訂定統一標準之細目

	項目
	說明

	公共運輸平均使用比例之定義及計算方式
	所稱公共運輸平均使用比例，係指路線?還是路廊?是轄區內公共運輸使用率，還是包括國道客運等中長程運輸。以本案為例公共運輸使用率是包括全縣之國道客運、台鐵、市區公車等總使用率11.9%，其中全縣市區公車使用率僅4.2%。

	公共運輸平均使用比例之標準門檻
	門檻值大小

	財務分析之各項基本假設參數
	包括折現率、民間融資利率、股東權益報酬率、短期借款利率等計算之基礎標準(或相對應標準)

	TIF合理之劃定區域
	如步行距離或其他建議標準

	TIF評估選定基年與實施期間
	年期長度、計算基年係規劃啟始年或完工年度、或營運啟始年


